
	岗位
编号
	岗位名称
	招聘人数
	岗位描述
	学历要求
	专业、年龄、资历等要求

	01
	环保专职人员
	4
	1、负责生态环境日常管理工作，协助巡查执法等相关业务工作；
2、分局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	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、学士以上学位。
	1、环境科学、环境工程环境生态工程、环保设备工程、资源环境科学、水质科学与技术等环境保护类专业；
2、35周岁以下（1985年4月28日以后出生）；
3、思想素质高，工作积极肯干、责任心强。

	02
	综合专职人员
	1
	1、负责办公系统、办文、会务、文书等日常事务；
2、分局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	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、学士以上学位。
	1、法律专业、汉语言文学、新闻学专业；
2、35周岁以下（1985年4月28日以后出生）；
3、具有较强的文字表达能力，熟悉行政办公工作，熟练使用办公软件等；能吃苦耐劳，有较强的责任心。

	合  计
	5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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